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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划介绍

长江资管乐享季季盈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

划”）于 2017年 04月 12日正式公告成立。由于本集合计划不符合《关

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根据《长江资管乐

享季季盈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有关规定，拟于 2020

年 09月 01日终止该产品，且进行清算。本集合计划管理人长江证券（上

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和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协商一致，决定本集合计划于 2020年 09月 02日进行清盘。

二、清算方案

依据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有关约定，管理人长江证券（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会同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审众环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设立本集合计划清算小组。清算小组按照本集

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清算程序进行清算，清算收入归本集合计划

所有，清算费用由本集合计划承担。

清算小组于 2020年 9月 1日前对本集合计划持有的资产进行了评估

和变现，并对各项负债进行了确认和清偿，最终确定了本集合计划剩余

资产。清算小组将按照本集合计划剩余资产值及各持有人的份额比例，

确认各持有人分配金额，并以货币的形式分配给本集合计划持有人。

另针对本集合计划的应收款项(包括银行存款利息)，因存款银行管

理规则限定，在清算期内无法收回，为确保全体持有人的利益，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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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资产分配时使用公司自有资金

对各款项进行垫付。各款项及其后续所滋生的利息收入归管理人长江证

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有，待各款项全部收回至本集合计划平

安银行托管户后直接退还至管理人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指定的公司自有资金账户。

清算小组将于 2020年 9月 8日按照本集合计划持有人的分配金额向

销售机构统一划付。

三、清算情况

截止清算期末，本集合计划的资产、负债、实收资本及资产净值情

况如下：

1.资产

（1）交通银行活期存款 53,329,386.82元；

（2）清算备付金 1,276,361.92元；

（3）应收利息 6,166.63元；

2.负债

（1）应付托管费 26.78元；

（2）应付管理人报酬 5,623,217.75元；

（3）应付交易费用 10,341.06元；

（3）应交税费 5,882.99元；

（4）预提审计费用 6,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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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预提划款手续费 1,000.00元；

（7）预提银行间费用 9,300.00元；

3.实收资本

集合计划持有人总份额 48,456,163.30份。

4.资产净值

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48,956,146.79元。

5.单位净值

集合计划单位净值 1.0103元。

四、剩余资产分配

本集合计划清算期末剩余资产 48,956,146.79元，其中应收款项

1,282,528.55元，应收款项由管理人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将于 2020年 9月 8日使用公司自有资金划付至本集合计划交通银行托

管户。

本集合计划分配资金共计 48,956,146.79元，由本集合计划清算小组将

于 2020年 9月 8日通过本集合计划交通银行托管户划付至销售机构的指

定收款账户。

资产管理人：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印签）

2020年 9月 3日


